
培正综〔2022〕15号
广东培正学院
关于修订体育运动委员会章程的通知
学校各部门：

为规范指导学校各项体育活动有序开展，学校特对《广东培正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章程》做出修订，并经2022年3月25日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各部门遵照执行。
广东培正学院
2022年5月6日
广东培正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章程
（2022年）
为了更好地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》《全民健身条例》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和《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》等法律法规在广东培正学院的贯彻落实，规范运动委员会的组织行为等，特制定本章程。
第一章  总则
第一条 本会名称：广东培正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

第二条 广东培正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，是全面领导学校师生开展体育运动、推动“健康培正”建设的学校体育机构。广东培正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在学校领导下开展工作，接受广东省教育、体育行政部门的指导。

第三条 学校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宗旨是，遵循国家相关法规的基本原则与精神，培养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，依据国家教育部、国家体育总局、广东省教育厅、广东省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的有关规定与政策，组织开展体育教学、健身活动及体育竞赛运动，促进学校体育运动的普及和提高、丰富校园文化生活、增强我校学生体质健康，为学校发现和培养优秀体育人才，发挥学校体育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。
第二章  职责

第四条 学校体育运动委员会的职责是：
（一）宣传贯彻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、体育事业的方针、政策和执行广东省教育厅、广东省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的有关规定。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促进学校体育运动事业的发展。

（二）宣传贯彻《体育法》《学校体育工作条例》《全民健身计划纲要》《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》以及《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》等文件，并将各项要求和措施落到具体的工作中。

（三）制订全校体育工作计划、监督计划的实施，定期进行工作总结、交流经验、督促检查各二级学院、学生会、团委及各单项体育协会开展体育工作情况。
（四）举办全校性的群体竞赛运动，如田径运动会、游泳运动会、校园阳光长跑活动以及各单项体育竞赛等。
（五）对校运动代表队的发展进行战略规划，保障、监督落实我校运动队的建设工作。组织参加省、市级以上的学校体育代表队的训练、竞赛工作。

（六）按照教育部要求，每年定期组织全校学生体质健康测试，并按时上报测试数据工作。

（七）通过群众性体育活动，向广大师生传授科学锻炼的知识技能，开展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教育，建立终身体育意识的教育，培养奋勇进取、顽强拼搏、团结友爱的优良品德和遵纪守法的观念。

（八）加强与各兄弟院校的体育交流和本地区各级体育部门的联络，必要时，可以承办一些高校间、本地区的一些体育竞赛和体育科研学术活动。

（九）接待上级体育部门，各兄弟院校的体育团体人士的来访。

（十）有计划地组织开展有关的体育学术讲座和专业技术报告会，积极开展体育科研活动。

（十一）每年负责收集整理学校体育大事记或编写学校体育年鉴。
第三章  组织机构

第五条 机构组成人员
（一）学校体育运动委员会设主任1名，由校长担任；常务副主任一名、副主任若干名、秘书长1名、委员若干名；委员由学校有关行政部门领导、体育学院各部主任、各二级学院行政副院长担任。上述职务随工作职务变动自然任免。
（二）学校体育运动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地点设在体育学院并设办公室主任1名。

（三）学校体育运动委员会，每学年至少召开1次学校体育工作会议，并记录和整理会议纪要。
第四章  经费的来源与用途

第六条 经费的来源
（一）学校应当将体育运动委员会的活动经费纳入学校财务，经费使用由运动委员会主任审批。
（二）学校运动委员会接受社会各类捐赠，用于学校体育活动的开展。

第七条 经费用途
（一）全校性体育竞赛活动的开支。

（二）开展各单项体育活动的经费开支。

（三）校体育代表队外出比赛、训练开支。

（四）接待上级及兄弟院校的体育团队或人士。

（五）重大比赛或计划外比赛，其经费开支另行报告审批。

（六）经费使用须经体育运动委员会审核批准后执行，并接受财务部门的监督。

第五章  附则
第八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属于学校体育运动委员会。

第九条 本章程自颁布之日起实施，旧章程同时废止。

  抄送：董事会、校领导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广东培正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5月6日印发 
- 6 -
- 1 -

